
附件七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慈光二十四村」及「中興村」職務宿舍遞補方式： 

一、依本職務宿舍核配、管理及維護規定第五點辦理。 

二、慈光二十四村職務宿舍計 49戶之借住配額(不含其中 1戶為慈光二十四村

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依本文規定之比例應為軍官 26戶、士官 13戶、士兵

10戶；中興村職務宿舍計 107戶之借住配額(不含其中 1戶為中興村管理委

員會辦公室)，依本文規定之比例應為軍官 14戶、士官 14戶、士兵 11戶、

教師 57戶、聘雇 11戶。 

三、空戶遞補方式如后： 

(一)本(104)年度自發佈日起接續空戶由士兵遞補 11戶。 

(二)借住戶達規定配額後，即以「同類退，同類補」方式遞補，為避免某類空

戶閒置及達資源充分運用，如無該類人員申請時，以當期(每季)申請人數

最多數職類之人員優先遞補。(該類空戶保留 2戶彈性，俾後續該類人員

申請時優先核配) 

(三)空戶不足時，逾配額數之職類有遷出者，其配額優先發還原類別分配，仍

無該類別申請時，再依上述原則辦理。 

四、上述戶數借住配額，詳如下表： 

村別 借住配額 
其

他 
小計 備考 

慈光二

十四村 

軍官 士官 士兵 

1戶 50戶 1戶為管委會辦公室 

26戶 13戶 10戶 

中興村 

軍職 
教師 聘雇 

1戶 108戶 1戶為管委會辦公室 
官 士 兵 

14

戶 

14

戶 

11

戶 
57戶 11戶 


